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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阜师范大学文件 
 

曲师大校字〔2011〕150 号 

各院、系、所，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经研究，现将《曲阜师范大学公共资料印刷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结合本单位实际，认真组织实施。 

二○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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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 总 则 

 

第一条  为规范学校公共资料印刷，进一步加强公共资料印刷工作

的科学管理，节约印刷成本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曲阜师范大学

公共采购管理办法》，制定本办法。  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公共资料包括出版物和非出版物，主要有书籍、

报纸、杂志、教学辅助资料、试卷、办公材料等。 

第三条  纳入本办法管理的公共资料印刷，由资产处按规定程序统

一组织招标，确定符合国家有关规定、有营业资质的印刷企业作为定点

印刷服务单位或由学校指定定点印刷单位。 

第四条  印刷经费管理体制不变，按学校财务部门的经费预算隶属

关系管理。 

第五条  本办法施行后，除特殊情况外，在非定点单位印刷的费用，

财务部门不予结算。 

 

第二章 资料印刷分类 

 

第六条 公共资料印刷分为以下二类： 

（一）出版物的印刷 

1．出版物的印刷是指经国家各级出版管理部门批准，可在国内出版

发行的图书、报刊及其他出版物的印刷。 

2．出版物的印刷必须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定点印刷单位印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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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非出版物的印刷 

1．非出版物的印刷是指除出版物以外的其他印刷品的印刷。 

2．非出版物的印刷可由各单位、部门在学校通过招标确定的定点印

刷单位中自由选择定点印刷单位。 

 

第三章 定点印刷单位的选择与管理 

 

第七条  定点印刷单位由学校指定和招标两种方式选择。学校印刷

厂是学校指定的定点印刷单位。除学校印刷厂外，通过招标方式从校外

印刷单位中选择二至三个单位作为定点印刷单位。各单位、部门可以在

定点印刷单位中自由选择。 

第八条  选定定点印刷单位后，凡用公共资金支付费用的印刷业务，

都应在定点单位印刷。 

第九条  选择定点印刷单位每两年进行一次。 

第十条  资产处应加强对定点印刷单位的监督与考核。对服务质量

差、违反招标文件和合同约定的，一经查实，即可终止合同，重新招标。 

 

第四章 资料的验收 

 

第十一条  印刷资料的验收由资料使用部门、单位组织实施。资料

印刷过程中，按印刷企业的要求，及时完成校对、看样等。资料印刷完

成后，要在约定时间内认真组织验收。所印刷的资料验收不合格或不符

合合同约定的，应及时通知采购部门。 

第十二条  印刷资料到货后，使用部门、单位没有在合同约定期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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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组织验收，或经验收不合格、不符合合同约定而又不通知采购部门，

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使用部门、单位和有关责任人负责。 

 

第五章  附 则 

 

第十三条  本办法由资产处负责解释。 

第十四条 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原有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

以本办法为准。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题词：资产  

曲阜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2011 年 12 月 29 日印发 

核稿：黄振涛        打印：王凤       印 140 份 


